
（以下附錄節錄自國家質量監督检驗檢疫總局的網站，全文可參閱 

http://www.aqsiq.gov.cn/xxgk_13386/jlgg_12538/zjgg/2013/201307/t20130718_367180.htm） 

 

附錄附錄附錄附錄    

 

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疫总局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疫总局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疫总局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疫总局    

《《《《质检总局关于进口船运散装粮食熏蒸剂残留安全管控措施的公告质检总局关于进口船运散装粮食熏蒸剂残留安全管控措施的公告质检总局关于进口船运散装粮食熏蒸剂残留安全管控措施的公告质检总局关于进口船运散装粮食熏蒸剂残留安全管控措施的公告》》》》    

（（（（2013201320132013 年第年第年第年第 83838383 号号号号））））    

    

国际船运散装粮食普遍应用随航熏蒸杀灭与预防粮食害虫。为使进口粮食免

遭熏蒸剂残留物污染，保护现场工作人员身体健康，依照《进出口商品检验法》、

《进出境动植物检疫法》、《食品安全法》及其实施条例等法律法规及标准，现就

进口船运散装粮食熏蒸剂残留安全管控措施公告如下： 

一、国外官方检验检疫部门及除害处理企业，应选择适当熏蒸处理方法，对

输华粮食随航熏蒸实施安全规范操作，并指导承运方做好随航熏蒸后期规范操作及

安全防护措施。采用磷化铝熏蒸的，应将熏蒸剂药片装进安全牢固的专业熏蒸袋

中，采取防水、防湿、防火等措施。 

二、粮食进境前，承运方应当采取有效措施，对船舱内熏蒸气体进行充分通

风散气，如条件允许，应对熏蒸残留气体浓度进行安全检测；应当及时清除粮船货

舱内的熏蒸药剂及其残留物，如发现进口粮食被熏蒸剂污染，应当对熏蒸剂残留物

及被污染粮食进行彻底清除。未作充分通风散气或未清除熏蒸药剂及残留物的随航

熏蒸船舶，不得靠泊进境港口。 

三、进口粮食检验检疫现场查验前，承运方或其代理应主动向进境口岸出入

境检验检疫机构书面申报进口粮食随航熏蒸处理情况（参考申报格式见附件）。未

接到上述申报，出入境检验检疫机构不予实施现场查验。 

四、出入境检验检疫人员实施现场查验前，应检查熏蒸剂残留物是否有效清除，

实施熏蒸残留气体浓度检测，做好相关安全防护措施。熏蒸剂残留物未有效清除，或

熏蒸残留气体浓度未达到安全限量之前，检验检疫人员暂停检验检疫及相关现场查验

活动。 

五、出入境检验检疫机构应加强对进口粮食熏蒸剂残留安全管控措施的宣

传，指导并督促做好熏蒸剂残渣残留安全管控工作。对隐瞒申报、屡次出现熏蒸剂

残留污染或熏蒸气体散气不彻底的，应督促整改。 

本公告发布之日后 2 个月起正式实施。 

  

  

  

质检总局 

2013 年 7 月 2 日 


